
 

｢免費電視服務間接宣傳和贊助｣ 

專題小組討論會 

 

意見摘要 

 

(出席者包括免費電視持牌機構代表、資深電視製作人、  

廣告客戶協會及學術界代表 ) 

 

 

1.  廣告宣傳時間的規定 

 

1.1 現時免費電視台於黃金時段每小時只能播放最多 10分

鐘廣告的規定應予以取消，只須限制電視台全日播放

廣告時間不可超過其總播放時間的 18%。此舉可讓電視

台在編排節目及廣告播放方面更具彈性，有利爭取更

多廣告客戶。 

1.2 在現時廣告時間的規限下，電視台有時難以充分利用

所有廣告時間，但當廣告客戶眾多的時候，黃金時段的

廣告時間又經常供不應求。 

1.3 有意見指出，電視台可彈性使用法定廣告時間播放廣

告，以達致最大的效益，例如可減少播放廣告的時間以

提高廣告的價格，不一定要完全使用所有法定廣告時

間。  

1.4 監管機構應參考其他主要國家 /地區的規例，並根據香

港的實際情況，制訂合適的廣告時限規定。  

1.5 有意見表示，雖然廣告時間是免費電視台的重要收入

來源，但電視台亦應適當編排廣告時間，以免影響節目

的流暢度，干擾觀賞趣味。不過，亦有意見指，製作人

普遍清楚現行廣告時間的規定，也能適當編排節目環

節的內容以配合廣告時間。  

1.6 有意見指出，無需擔心觀眾有否觀看廣告時間播放的

廣告。若廣告內容吸引、有創意，即使是時間較長，觀

眾也會樂於收看。 

1.7 有意見則認為，觀眾是否收看廣告時間播放的廣告，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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粹是觀眾的選擇。即使觀眾不收看廣告，電視台已經從

廣告商獲得收入，對電視台影響不大。  

 

 

2.  傳統廣告與植入式廣告的宣傳成效 

 

2.1 與會者普遍認為難以直接比較植入式廣告與傳統廣告

的宣傳成效。兩者的宣傳成效主要視乎其拍攝手法、創

意及質素。 

2.2 傳統廣告和植入式廣告的特性不同，傳統廣告旨在提

高產品的認知度，而植入式廣告則能把產品的優點和

詳細資訊融合到節目內容，令觀眾可以更容易和更深

入地了解產品的特點。  

2.3 植入式廣告是一種有效的宣傳手段，因為黃金時段的

廣告時間有限，而植入式廣告彈性較大，所以得到廣告

客戶的支持。廣告客戶亦十分關注植入式廣告能否自

然地融入節目當中，不希望因為表達手法不夠自然而

遭外界批評。  

2.4 有意見認為，植入式廣告有利有弊，好處是可以配合節

目情節，塑造成真實的生活片段，令觀眾對品牌/商品

有深入的了解和印象；但若做得不好，觀眾便會對該品

牌產生厭惡，更會損害到電視台的利益。  

2.5 也有意見指出，現時年青人普遍不看電視，即使看劇集

也只會在互聯網上收看，因此電視播放的植入式廣告

對年青人的宣傳成效不太大。  

 

 

3.  有關植入式廣告的投訴 

 

3.1 近年有關植入式廣告的投訴個案明顯增多，實屬大勢

所趨。由於互聯網及新媒體發展迅速，令公眾投訴的渠

道和方便程度增加，無論是有關植入式廣告還是其他

範疇的投訴個案也有增加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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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有意見認為，近年觀眾漸漸視免費電視為公共資源，覺

得投訴乃個人基本權利，造成投訴個案增加。不過，投

訴對電視台而言並非壞事，起碼能反映其節目有一定

的收視率。  

3.3 也有意見指出，由於近年市場競爭劇烈，廣告商與製作

人不斷嘗試以多種手法製作植入式廣告，效果有時並

不理想，也會偶爾觸及監管的界線，惹來公眾投訴。不

過，這情況實是創作的必經階段。業界需要不斷作出嘗

試，才能掌握觀眾的接受程度。  

 

 

4.  不同表達形式的植入式廣告的成效 

  

4.1 有意見認為，產品與節目內容相關，或在節目中介紹產

品的植入式廣告的宣傳成效較高。不過，若節目中不斷

出現同一品牌 /產品的植入式廣告，可能會令觀眾反

感。  

4.2 有意見表示，無論採用哪一種植入式廣告的表達方式，

藝員本身的形象及受歡迎程度會影響植入式廣告的成

效。  

4.3 有意見認為，如果電視台能利用關鍵意見領袖 (Key 

Opinion Leader)配合植入式廣告，可更有效地針對目標

觀眾作宣傳。  

4.4 也有意見指出，植入式廣告的成效始終取決於執行和

製作質素，以及植入式廣告與節目內容是否相關。  

 

 

5.  對規管植入式廣告的意見 

 

5.1 大部分與會者皆支持放寬對植入式廣告的規管，令業

界有更多空間發展和進步。 

5.2 有意見指出，業界本身會自我監察。事實上，電視台一

向有就植入式廣告實施嚴格的自我規管，因為如果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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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式廣告處理不當，會令觀眾反感，甚至影響收視。因

此，應容許業界有更多創作空間，不應在植入式廣告的

發展還未成熟時便實施嚴格監管。  

5.3 有意見認為，現時有關植入式廣告的規管條文不夠清

晰，標準難以捉摸。過去香港對植入式廣告的規管曾經

比其他地區寬鬆，但近年監管機構對植入式廣告的規

管卻似乎漸趨嚴謹。  

5.4 有意見認為，現時對免費電視植入式廣告的嚴格規管

限制了創作，加上近年香港經濟不景，令電視台更難滿

足廣告客戶的需求。另一方面，有廣告客戶不明白為何

外國可以接受的植入式廣告，卻不能符合香港的規管

要求。 

5.5 有意見指出，電視台對於近年通訊局就投訴個案的裁

決感到驚訝，令業界無所適從。監管機構在執行相關條

例和審議投訴個案時應貼近現實，並以寬鬆為原則，容

許業界有更多創作空間，以支持創意產業的發展。  

5.6 有意見則認為，現時植入式廣告通常集中某幾類商品，

產品又不能自然地融入節目，令觀眾覺得突兀和反感。

參考其他地區，韓國對植入式廣告持較開放態度，准許

很多不同種類的商品做植入式廣告，廣告商和製作人

有較多空間製作有質素的植入式廣告，市場得以蓬勃

發展。  

5.7 不過，也有意見認為，為業界提供更多創作空間，只是

考慮是否放寬規管植入式廣告的其中一個因素。事實

上，一般創作人未必歡迎植入式廣告。即使要放寬植入

式廣告，亦應做到恰如其分，否則廣告商的要求及干預

會越來越多，導致植入式廣告氾濫，節目質素低劣，招

來觀眾更多的批評。  

 

 

6.  規管植入式廣告的方式 

 

6.1 有意見認為，除非外購節目可獲豁免，否則訂立仔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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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條/指引去規管植入式廣告並不可行。假若實施仔細

的規條 (例如就植入式廣告出現的時間訂立時限 )，電

視台要播放完全符合要求的外購節目會有一定困難。 

6.2 有意見表示，規管的關鍵應是植入式廣告是否可配合

節目內容，所以不贊成訂立仔細的規條 /指引去規管植

入式廣告，使用原則性的規管會較合適。  

6.3 也有意見認為，如果規例訂明植入式廣告出現的秒數

或所佔畫面大小的比例，會扼殺創意。  

6.4 有意見則認為，在檢討現行的規管方向時，除了參考外

地的規管制度，亦需要兼顧本地的文化。由於外地與本

地的文化不同，外地的規管要求未必能配合本地需要。 

 

 

7.  讓電視台增加廣告收入的方式 

 

7.1 有意見指出，酌量增加免費電視台每小時可播放廣告

的時段 (例如一至兩分鐘 )的建議可取，認為是增加電

視台廣告收入最直接、有效和簡單的方法。不過，也有

意見認為，此舉可能令廣告時間過長，令觀眾反感。 

7.2 有意見對容許電視台可更廣泛地在節目中出現植入式

廣告，以增加其收入的建議表示支持，認為只要植入式

廣告能適當地配合節目內容，觀眾便會接受。 

7.3 另一方面，有意見表示，應否有更多植入式廣告取決於

植入式廣告的製作質素和廣告客戶的要求。無論如何，

監管機構應給予更多空間，讓業界探索和檢視植入式

廣告的方向及其成效。 

7.4 對於一氣呵成播放節目，中間不播放廣告，但容許電視

台可以更廣泛地在節目中出現植入式廣告的建議，有

意見表示支持，但亦有意見認為這無助電視台增加廣

告收入，反而會導致觀眾不收看廣告時間的廣告，對電

視台和廣告商並無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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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對自製節目與外購節目的規管  

 

8.1 有意見認為，就植入式廣告而言，監管機構應該放寬對

外購節目的規管。有些外購節目水平極高，製作成本不

菲，若電視台礙於規管要求不能引入播放，又或購入後

要運用不少資源加以剪輯，損害了節目的完整性，最終

會導致觀眾轉由其他途徑 (例如網絡電視 (OTT))收看

這些外地節目，削弱電視台的競爭力。  

8.2 有意見指出，通訊局就韓劇《太陽的後裔》投訴個案所

作的裁決令業界感到意外，對電視台播放外購節目造

成影響。  

8.3 此外，有意見指出，為了令外購節目符合規管要求而將

部分畫面模糊化的處理手法，令人覺得效果突兀。也有

意見認為，現時觀眾投訴外購節目中的植入式廣告，是

因為不理解電視台在執行上難以完全刪剪外購節目內

的相關內容。  

8.4 不過，有意見卻認為，對自製節目及外購節目中植入式

廣告的規管應一視同仁。外購節目的植入式廣告對觀

眾也有宣傳效果，會為其製作單位帶來間接利益。豁免

對外購節目的植入式廣告的規管會對電視台的自製節

目不公平，也影響本地業界的利益。監管機構不應為了

方便外購節目於本地播放而改變規管標準。相反，應該

檢討現時規管植入式廣告的標準，了解為何有些外購

節目的植入式廣告能符合外地的標準，卻不能符合本

地的監管要求。  

8.5 有意見認為，由於文化差異，業界必須接受部分外國節

目中植入式廣告的表達手法，未必能符合本地的規管

標準。  

8.6 有意見則認為，電視台會否因播放植入式廣告而獲得

報酬，並非規管植入式廣告的考慮因素。至於外購節

目，有些是本地製作，也有些屬外地製作，但就植入式

廣告而言，兩者的規管應該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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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播放植入式廣告的提示 

 

9.1 有意見認為，有需要要求電視台於節目開始時，清楚向

觀眾說明節目內含有植入式廣告，以減少觀眾被誤導

的機會。  

9.2 贊同這種做法的意見認為，觀眾的教育程度不一，部分

未必能區分節目與廣告內容，持牌機構應負起社會責

任，在節目開始時作出清晰的提示。此舉既不影響持牌

機構的利益，也無損節目的觀賞性。 

9.3 有意見則認為有關的建議並無需要，相信觀眾有足夠

能力分辨節目和廣告的內容。況且若在片頭加上警告

字句，變相鼓勵觀眾不收看有關節目。 

9.4 也有意見認為，現時有關的提示規定已經足夠，觀眾可

以參考片尾的贊助聲明，從而獲得植入式廣告的資訊。

若要求電視台必須在節目開始前也作出提示，會令觀

眾覺得煩厭。有意見則認為，假如將來放寬對植入式廣

告的規管，容許更多植入式廣告出現，才有需要規定

電視台必須在節目開始前作出提示。  

9.5 有意見指出，植入式廣告的提示在節目之前和之後出

現，會對觀眾造成不一樣的觀感。若要求電視台在節目

開始前作出提示，可能給予觀眾錯覺，以為植入式廣告

是負面的東西，最終令廣告客戶對植入式廣告卻步。 

 

 

10.  其他意見 

 

10.1 現時業務守則內有關廣告的定義太闊，舉凡電視節目

服務內帶有廣告宣傳成分的內容皆被定義為廣告。電

視台與監管機構亦就何謂廣告產生不少爭拗，所以應

就廣告的定義作出檢討。  

10.2 現時業務守則中規定某些商品及服務不得在電視播出

廣告，有關的規定應予以放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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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應該放寬現有規例，容許電視台可以播放有關賭博和

選舉的廣告，讓電視台可增加其廣告收益。 

10.4 現時電視台要在其廣告時間無償播放政府宣傳片，此

舉並不合理。政府應考慮倣效其他地區的做法，就播放

政府宣傳片向電視台支付廣告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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